
 熱門法訊速報-法律倫理案例選輯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101年 度台覆字第1號)(行政院公報

第 18 卷第 49 期，民國 101 年 3 月 15 日，頁 9033-9036)  
 
 
一、 律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101 年度台覆字第 1 號)(行政院公報第 18 卷第 49 期，民國

101 年 3 月 15 日，頁 9033-9036) 

【事實】 

本件被付懲戒人樓嘉君（下稱被付懲戒人）係執業律師，受翁志文之委任，為其所涉台灣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97 年度偵字第 4074 號侵占罪嫌之選任辯護人。被

付懲戒人未實際親自見聞凱菘公司負責人張簡寶惠之聲明及授權過程，竟仍於見證人處蓋章

表示係親見親聞該項授權書之製作，其見證表示自與事實不符。且被付懲戒人並未採取適當

方式聯繫張簡寶惠以確認其有無如上開聲明及授權之意，處理情節亦有失允當。律師為人見

證，必須親自見聞，究明是否出於本人之聲明或授權，以維護律師在社會之信譽。被付懲戒

人未親自見聞凱菘公司授權於翁志文，仍在系爭聲明及授權書之見證人欄用印，自有不當。

案經高雄地檢署移付懲戒，由台灣律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應予警告，被付懲戒人不服，請求覆

審，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到會。 

【理由】 

(一) 按律師法第 29 條規定「律師不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行為」、第 32 條第 2 項

規定「律師對於受委託、指定或囑託之事件，不得有不正當之行為或違反其業務上應

盡之義務」，前開規定旨在確保律師公正執業，忠實履行職務，並維護當事人之權益。

上開規定之意義及適用範圍，依據律師執行業務之經驗，並非受規範者所難以預見或

理解，尚與法律明確性原則無違。又，具有法律專業知識之律師執行業務，影響關係

人之權益至鉅，自應負高度之注意義務，以維護關係人對其執行職務之信賴，故上開

規定，不僅禁止律師故意為有足以損及其名譽、信用或不正當之行為，亦包括禁止律

師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之過失行為。據此，被付懲戒人上開所謂不符法律明確性

原則及不罰及過失之主張，應認無理由。次查本件高雄地檢署移付懲戒之理由有二：

一是被付懲戒人為不實之見證；另一是被付懲戒人涉嫌與翁志文有共同基於行使業務

登載不實文書之犯意。前者經台灣律師懲戒委員會決議依法應予懲戒；後者則因被付

懲戒人共同行使偽造文書部分經法院無罪判決確定，故此一部分，決議應不予懲戒，

原決議書理由已分別予以敘明。被付懲戒人猶執共同行使偽造文書之無罪確定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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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其為不實見證之行為不應再行懲戒，要無可採。 

(二) 再者，被移付懲戒之律師是否構成違反律師法或律師倫理規範相關規定而應付懲戒，

影響其權益至鉅，懲戒程序之調查自應審慎嚴謹，固不待言。惟律師懲戒究與刑事制

裁不同，其調查程序自無刑事審判為釐清有無罪責所採之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而應

依律師懲戒規則所定之調查程序行之，並充分賦予被付懲戒人提出申辯及陳述意見之

機會。原決議書理由中已就本件被付懲戒人見證用印不當，說明其所憑之證據，並賦

予被付懲戒人充分陳述意見之機會，雖理由欄中有關認定翁志文要求被付懲戒人撰擬

系爭聲明書以及足生損害於凱菘公司及張簡寶惠等人之記載部分，較為簡略，惟並不

影響其決議之本旨。 

(三) 律師為聲明書或授權書行使見證，具有一定之社會公信力，自必須親自見聞，查明是

否為本人之聲明或確有授權，不可輕率為之。本件系爭「聲明及授權書」形式上之製

作名義人係「凱菘企業有限公司」，而被付懲戒人則以「見證人」名義在其上蓋章，故

被付懲戒人係藉其蓋章，以證明其確有親自見聞凱菘企業有限公司製作該紙「聲明及

授權書」。惟依據張簡寶惠供稱翁志文所出具的聲明及授權書，並非其公司所具，該書

面上所用的公司章係經盜刻，其所述內容亦屬不實，有該「聲明及授權書」及翁志文

被判行使偽造私文書罪之判決可證。又，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年度上更（一）

字第 38 號維持地院判決被付懲戒人無罪之判決書亦載明被付懲戒人未親自見聞凱菘

公司授權於翁志文，仍在系爭聲明及授權書之見證人欄用印，自有不當。另被付懲戒

人於原懲戒委員會到會陳述意見中，復承認「我的疏失是張簡寶惠的聲明及授權書，

我沒有看到她親簽即做見證」，在卷可稽。被付懲戒人未親自見聞凱菘公司負責人張簡

寶惠之聲明及授權過程，竟仍於該項系爭書面之見證人欄用印，表示其係親自見聞該

項文書之製作，被付懲戒人此項見證表示自與事實不符。且被付懲戒人當時並未採取

適當方式聯繫張簡寶惠以確認其有無如上開「聲明及授權書」所載之意，處理情節亦

有失允當。被付懲戒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且有損一般人對律師公正執業之信

任，足堪認定。被付懲戒人雖以欠缺直接故意，以及基於信賴翁志文告知已徵得張簡

寶惠同意為由，請求覆審，惟尚不足以作為撤銷上開認定被付懲戒人違反執行見證業

務上應盡義務之依據。縱使退步言，張簡寶惠未同意授權之供稱尚有疑問，仍無解於

被付懲戒人應採取適當方式向本人為查證確認之義務。 

(四) 綜上所述，原懲戒委員會決議以被付懲戒人為上開不實之見證，違反律師法第 29 條及

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認被付懲戒人有律師法第 39 條第 1 款之應付懲戒事由，而依

同法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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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規定，予以警告處分，核無不當，應予維持，爰為決議如主文。 

二、 律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101 年度台覆字第 2 號)(行政院公報第 18 卷第 49 期，民國

101 年 3 月 15 日，頁 9036-9040) 

【事實】 

甲、 柏有為及藍弘仁均係址設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4 段 325 號 13 樓之 2，務實法律事

務所之律師，並在臺北律師公會登錄之執業律師。緣海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海揚公司）於民國（下同）九十八年七月一日起至一○○年二月十六日止，委

任務實法律事務所為常年法律顧問，並依約給付法律顧問費予務實法律事務所。詎柏

有為及藍弘仁違反律師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於海揚公司所提出之下列

訴訟案件中，擔任海揚公司對造之辯護人或代理人： 

(一) 海揚公司董事長馮一凡於九十九年二月二十五日，以楊智欽涉嫌強制及侵入住居罪

嫌為由，以海揚公司之名義，對楊智欽提出告訴，經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以

99 年度偵字第 4688 號案件偵查，柏有為於該案件中，擔任楊智欽之選任辯護人。 

(二) 海揚公司於九十九年五月十三日及同年月十七日，以楊智欽、徐亦瑾及連美銖等人

涉嫌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及業務侵占為由，具狀向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提

出告訴，經該署以 99 年度他字第 1673 號、第 1788 號案件偵查，柏有為及藍弘

仁竟於上開案件中，擔任楊智欽、徐亦瑾及連美銖等人之選任辯護人。 

(三) 徐亦瑾、杜岳峰及趙素如於九十八年間，以海揚公司於九十八年十一月十六日召集

之臨時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反法令為由，對海揚公司提起撤銷股東會決

議之民事訴訟，經臺灣士林地方法院以 98 年度訴字第 1444 號案件審理，柏有為

及藍弘仁竟於上開民事訴訟案件中，擔任原告徐亦瑾、杜岳峰及趙素如之共同訴訟

代理人。 

乙、 案經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移付懲戒，台灣律師懲戒委員會認被付懲戒人違反律師

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事證明確，有應付懲戒之事由，決議依律師法第

三十九條第一款、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予以申誡之處分。被付懲戒人不服其決議，

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本會覆審。 

【理由】 

(一) 按律師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律師對於左列事件，不得執行其職務：一、本人或同

一律師事務所之律師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之委任，或曾與商議而予以贊助者。」其立法

意旨係於同一訟爭性事件程序中，律師如同時代理對立之兩造或利害關係相衝突之一造

當事人數人，將有損司法判斷或法定救濟程序之正確性及公信力。另律師倫理規範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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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亦明文規定：「律師不得受任下列事件：三以現在受任事件之委任人為對造之

其他事件。」 

(二) 本件被付懲戒人柏有為、藍弘仁於務實法律事務所尚擔任海揚公司常年法律顧問之期間

內，於海揚公司告訴楊智欽妨害自由之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 99 年度偵字第 4688 號

案件中，柏有為竟擔任楊智欽之選任辯護人。另於海揚公司告訴楊智欽、徐亦瑾及連美

銖等人涉嫌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及業務侵占之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 99 年度他

字第 1673 號、第 1788 號案件中，柏有為及藍弘仁亦擔任楊智欽、徐亦瑾及連美銖等

人之選任辯護人。此外，柏有為、藍弘仁復受徐亦瑾、杜岳峰、趙素如之委任，擔任其

等之訴訟代理人，對於海揚公司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案經臺灣士林地方法院以 98 

年度訴字第 1444 號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事件受理，並判決原告徐亦瑾等敗訴在案。原

決議審酌上列情事後，認：務實法律事務所係受海揚公司之委任，擔任海揚公司之常年

法律顧問，並非受楊智欽個人委任，擔任楊智欽個人之法律顧問，而楊智欽僅係海揚公

司之副總經理，與海揚公司間僅有委任或僱傭之關係，於海揚公司與楊智欽發生爭議

時，海揚公司之常年法律顧問，自應立於海揚公司之立場，為海揚公司爭取法律上之權

利，豈可立於楊智欽之立場，與海揚公司為訴訟上之對抗。倘宥於與楊智欽之情誼，不

便立於海揚公司之立場與楊智欽訴訟，基於利益衝突，亦應迴避，俾免爭議。況依卷附

務實法律事務所與海揚公司所簽訂之法律顧問契約書第六條明定：「甲方（即海揚公司）

若有員工因職務關係涉訟或涉入其他法律爭議程序，而透過甲方之介紹委託乙方（即務

實法律事務所）辦理者，乙方應比照臺北律師公會章程所定之酬金計算標準，酌情減收

百分之十酬金，以保障甲方員工之權益。但若甲方員工與甲方本身就具體案件有利益衝

突之情形者，乙方不得接受甲方員工之委任。」是被付懲戒人柏有為上揭所辯，尚難認

屬正當理由，委無可採。又查被付懲戒人藍弘仁為務實法律事務所之合夥律師，為務實

法律事務所之經營者之一，對於海揚公司為該事務所之常年法律顧問客戶，實難諉為不

知。是其所辯，有違常情，不足採信。 

(三) 被付懲戒人提起本件覆審聲請，雖辯稱依法務部歷來函釋，律師執行業務是否違反律師

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l 款並非僅由形式上觀察，而應以律師「是否利用曾受委任或曾與

商議而予以贊助所知悉之資料對該條所指前委託人造成不利之影響」作實質認定，並主

張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雖客觀上以公司為被告，惟公司於此訴訟中其實處於中性之地

位，不論訴訟結果如何，均可使公司股東間經營權之爭議落幕，並不因此訴訟之提起而

對公司造成損害，自無所謂利益衝突之問題云云。惟查律師執行業務是否違反律師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固應為實質審查，惟律師法有關禁止利害衝突規範之立法意旨，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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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律師使用從前案當事人獲知之秘密資訊，來為後案當事人對抗前案當事人，故律

師若因擔任常年法律顧問，或為前案當事人所提供服務之範圍及性質，依律師執業上通

常經驗及注意標準來判斷，律師有可能在擔任常年法律顧問或辦理前案提供服務之過程

中，而獲悉與後案具有相關性之秘密資訊，即屬有實質關連，而有利益之衝突；至於律

師是否實際獲悉該等資訊？是否實際用以對抗前案當事人？則非所問。況本件務實法律

事務所及被付懲戒人均係受海揚公司之委任，擔任海揚公司之常年法律顧問，而並非受

楊智欽個人之委任，擔任楊智欽個人之法律顧問，此有法律顧問契約及法律顧問費用之

支出證明在卷可稽，是本件自應認為被付懲戒人係受海揚公司之委任，則被付懲戒人及

務實法律事務所即不得再受海揚公司相對人之委任，而以海揚公司為訟爭案件之對造，

以避免利用曾受委任或曾與商議而予以贊助所知悉之資訊對其造成不利之影響，且本件

被付懲戒人受他人委任對於其委任人海揚公司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不論該訴訟最

終之結果為何，均尚難謂對公司毫無影響。至被付懲戒人主觀上認定公司經營者為孰、

是否曾有與他方股東接觸，均不影響被付懲戒人違反律師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

實，故其指摘原決議不當，殊非有據，不足採信。 

(四) 另查，被付懲戒人藍弘仁稱其雖為務實法律事務所之合夥律師，但各律師事務所運作及

執行情形並不相同，合夥律師間亦不必然事事查核確認其他合夥律師之業務細節，惟查

務實法律事務所及海揚公司間既簽有法律顧問契約書，則縱認海揚公司之法律顧問案非

被付懲戒人藍弘仁之業務，然其既為務實法律事務所合夥人，為務實法律事務所之經營

者之一，其於接案時自應查證有無利益衝突，是被付懲戒人藍弘仁辯稱其不認識其他合

夥人之業務細節，而不負律師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責任，進而指摘原處分及原決

議之不當，其主張尚無可採。 

(五) 綜上所述，本件被付懲戒人違反法令有應付懲戒之情事，至為明確。原決議經審酌上述

情狀，依同法第 44 條第 2 款規定予以申誡之處分，核無不合，應予維持，爰決議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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